
附件 4
赤峰市煤矿生产安全

事故现场应急处置要点

煤矿典型生产安全事故类型有：瓦斯、煤尘爆炸事故，边坡坍塌事故，透水（淹溺）事故，冒顶片帮事故，中毒窒息事故，火灾（煤层自燃）事故，爆破材料爆炸事故，提升系统的坠罐（跑车）事故等。针对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现场应急处置要点分别如下：
一、瓦斯、煤尘爆炸事故处置要点
（一）煤尘爆炸事故处置要点
1.一旦发生煤尘爆炸事故，发现人员立即报告应急值守办公室，调度员按顺序通知有关领导和单位成立救灾指挥部，制定救灾方案；

2.发生煤尘爆炸事故，要尽量缩小受灾范围，切断灾区内的所有电源；及时调整通风系统，将有害气体导入回风巷；所有人员必须佩戴自救器，按火灾避灾路线撤离；

3.救护队员在进入灾区抢救之前，根据应急救援指挥部提供的现场情况，及时了解发生事故原因，执行指挥部抢救方案及救护队行动准则，同时制定控制风流及防止瓦斯发生连续爆炸的措施。注意检查沿途气体、温度变化情况，以确保救灾小队人员的安全。救灾小队进入灾区应做好以下工作：

（1）先查清遇险人员的数量及分布地点，本着“由近到远”、“先轻后重”的原则，寻找救护遇险人员，发现幸存者，立即用自救器将遇险人员救出灾区，发现火源要立即扑灭；

（2）在排除爆炸产生有毒有害气体，抢救人员和查清爆炸源的基础上，迅速修复通风设施，尽快恢复通风；

（3）在有害气体严重威胁回风侧人员时，为紧急救人，在进风侧人员已安全撤出的情况下，可采取区域或局部反风，解救回风侧被困人员；
（4）进入灾区，穿过被破坏巷道时，要架好临时支架，以保证退路安全；

（5）进入灾区发现火源立即扑灭，若火势大，暂时不能灭火时，应立即封闭，再研究制定灭火方案。

（二）发生瓦斯爆炸后处置要点
1.掘进工作面瓦斯异常涌出时的处理措施

（1）在调度员接到瓦斯异常涌出超限断电的汇报后，必须立即按有关汇报程序汇报各位领导；

（2）必须采用加强通风、冲淡瓦斯浓度的措施，防止工作面有害气体超标，避免瓦斯事故的发生；

（3）当用正常的通风方法不能使井巷的瓦斯浓度降到1.0%以下时，必须实行“先抽后采、先抽后掘”，利用封堵、引排、抽放等综合方法处理，有效降低瓦斯异常区域的瓦斯涌出量；

（4）局部通风机因故障出现停电停风后，在恢复通风前首先检查瓦斯，停风区中瓦斯浓度＞1.0%或二氧化碳浓度≥1.5%，但最高浓度≤3.0%时，必须采取安全措施，控制风流排放瓦斯。停风区中瓦斯浓度或二氧化碳浓度＞3.0%时，必须制定排放瓦斯安全措施，报矿总工程师批准，在救护队的指导和参与下进行排放。

2.掘进工作面的顶板冒落空洞处发生瓦斯积聚的处理措施

（1）采取安设导风板或安设局部通风机的方法，稀释冒落空洞的瓦斯到安全浓度；

（2）在巷道顶板裂隙发育地点，用木板将巷顶背严填实；

（3）对高冒区进行充填。

3.无计划停风巷道应急处理措施

（1）巷道停风后，工作人员必须停止工作，如果主扇停止运转，工作人员立即向井上撤离。如果主扇正常运转，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到新鲜风流巷道中；

（2）全风压供风巷道停风后，立即向调度室汇报，查明原因，进行处理；

（3）掘进独头巷道停风后，人员撤到安全地点后，立即向调度监控中心汇报后，检查风筒安装情况和局扇运转情况，查明停风原因，进行处理；

（4）停风巷道瓦斯积聚时，制定专项安全措施，搭设调节风障控制风量或安设局部通风机由救护队排放瓦斯到安全浓度。

4.抢险救灾应急措施

（1）事故发生后救灾指挥部迅速确定灾区人员及受灾害威胁区域人员的撤离方案，迅速撤离受灾害影响区域的人员。同时安排矿山救护队员下井查证灾情；

（2）灾情经查证后，在安全的前提下，应立即派出救护队员由矿井进风流入井接近灾害发生地点，在灾区附近的安全地点设立基站。救护队员进入灾区侦察情况，抢救遇险人员，设法将遇险人员转移至安全地点的新鲜风流处，及早进行救治；

（3）救护队员切断通向灾区的一切电源，由外向里逐步扑灭爆炸引起的火灾，防止发生二次爆炸。灭火时，按矿井火灾处理计划有关规定执行；

（4）尽快恢复矿井通风系统，排除爆炸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经侦察灾区无发生“二次爆炸”的危险时，或利用爆炸的间歇时间，应迅速修复被破坏的巷道和通风设施，使爆炸区域恢复正常通风，排除有毒有害气体和烟雾；

（5）发生瓦斯爆炸事故，一般不考虑改变矿井通风状态，只采取修复通风设施，恢复灾区通风，加强对爆炸区域通风等。

5.灾区人员的自救、互救措施

（1）灾害发生后，灾区人员应立即佩戴自救器，在班长或有经验老工人的带领下，沿避灾路线迅速撤离，不准单独行动；

（2）撤离途中遇有中毒、负伤人员要及时进行救助，尽快转移至新鲜风流中的安全地点进行救治；

（3）其他区域人员可按救灾指挥部指定的路线撤离，迅速撤至进风巷道安全地点。
二、边坡坍塌事故处置要点
（一）确定边坡坍塌事故发生的位置和范围；
（二）迅速组织撤出灾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
（三）明确事故发生地工程地质条件、岩土性质，台阶与边坡的设计参数及相关气候条件；
（四）明确事故地点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存在的浮石、危石；
（五）明确所需的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六）确定清除危险源的基本方法；
（七）确定受灾人员救助方案；
（八）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查、监视边坡情况，防止二次坍塌扩大事故。
三、透水事故处置要点
（一）确定透水事故发生的地点和范围；
（二）迅速撤出灾区人员，并确定受到透水威胁地点的所有人员撤退的路线；
（三）确定透水地点的水文地质及气候条件；
（四）确定透水矿井作业范围内的井区、采空区、积水区等的相关参数及井下主要排水设备的情况；
（五）尽快查明水源情况，关闭防水门及其他防控水闸门等，根据水情决定是否切断电源，防止水中带电伤人，烧坏电气设备；
（六）明确防止二次透水的措施，防止扩大事故；
（七）明确所需的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八）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九）确定井下排水及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四、冒顶片帮事故处置要点
（一）确定事故发生区域范围和被埋压、堵截的人数和位置，并分析抢救、处理条件；
（二）掌握事故发生地点的地质条件、岩土性质及巷道、采场的相关设计参数；
（三）迅速恢复灾区通风，必要时利用压风管、水管或打钻孔向灾区供给新鲜空气；
（四）必须坚持由外向里支护，清理出抢救人员的通道，必要时可开掘通向灾区的专用巷道；
（五）抢救中，应尽量避免用爆破方式处理阻碍，防止因抢险方式的不妥再次伤害被困人员；
（六）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查、监视顶板两帮情况，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五、中毒窒息事故处置要点
（一）施救人员必须配备使用、防毒设施，保证施救者自身安全；
（二）明确中毒窒息原由（有害气体的来源），迅速撤出灾区人员，抢救遇险人员；
（三）明确通风线路，加强对充满有害气体的主要巷道通风，应急小组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反风；
（四）及时撤出因正常通风或反风而受到有害气体威胁区域的人员，准备处理事故所必需的设备、材料；
（五）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测有害气体浓度等情况，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六、火灾事故处置要点
（一）在起火原因、火区范围查明之前，施救人员必须配备使用防毒设施，保证施救者自身安全；
（二）迅速组织灾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撤出；
（三）探明火区地点、范围，尽可能找到起火原因；
（四）采取措施防止火区和火灾中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气体向其他巷道和采场蔓延；
（五）慎重选用灭火方法；
（六）在整个抢救和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严密监测有害气体及风向的变化，防止出现中毒窒息等次生衍生事故；
（七）明确通风线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反风；
（八）明确所需的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九）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十）确定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七、爆破材料爆炸事故处置点
（一）迅速组织撤出灾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
（二）确定事故发生的地点和范围；
（三）迅速切断灾区电源；
（四）明确爆炸地点的周围环境，特别要查明有无引爆其他爆炸源、火源、有毒有害气体液体泄漏等；
（五）排除现场危险物品，特别是附近易燃易爆物品；
（六）确定爆炸后危险因素（火灾、有毒气体产生、大面积塌方、坍塌等）控制措施；
（七）明确所需的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和专家；
（八）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九）确定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八、提升系统的坠罐、跑车事故处置要点

（一）迅速组织井下其他人员（排水工作人员除外）从应急安全出口撤出，回到地面安全区域；
（二）查明提升系统的坠罐、跑车事故对提升系统、井巷工程、供电线路、压风管道、排水管道的破坏情况；必要时井下断电、关停压风、暂停排水等；
（三）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
（四）明确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方案，邀请相关专业的应急救援专家；
（五）确定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六）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七）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查、监视周边情况，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